电校教[2006]42号

关于印发《“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本科（专科起点）水利水电工程专业、

学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独立设置的广播电视大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授予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的暂行规定》，以及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和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关于本科（专科起点）水利水电工程专业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的协议，中央电大与华北水利水电学院经充分协商，制定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本科（专科起点）水利水电工程学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在执行过程中有何意见和建议，请与中央电大教务处联系。

附件：“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
本科（专科起点）水利水电工程学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
细则（试行）

                          二○○六年十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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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校长办公室　　　　　　2006年10月9日印发


附件：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

本科（专科起点）水利水电工程专业学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

（试行）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关于授予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的暂行规定》和《华北水利水电学院与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关于“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水利水电工程专业学士学位授予工作协议书》的有关条款，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与华北水利水电学院经充分协商，制定本实施细则（试行）。

第二条  学士学位授予标准
1．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校规校纪。
2．完成本专业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学习和实践教学环节，统设必修课程平均成绩不低于70分，毕业设计（论文）成绩在中等以上（含中等）。
3．按照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申请学士学位外语水平考试的有关规定，申请学士学位的毕业生必须参加当地（省、区、直辖市）成人高等教育本科学士学位外语水平统一考试，成绩合格。
第三条  不授予学士学位情形
1．反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有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行，经说服教育仍不悔改，政治审查不合格者。
2．在读期间受过两次以上（含两次）警告或一次以上（含一次）记过及以上处分者。
3．学位外语成绩未达到规定要求者。
4．课程成绩未达到本协议第二条第二款要求者。
5．毕业论文答辩成绩未达到本协议第二条第二款要求者。
6．考试作弊者。
7．未通过毕业审核者。
第四条  学士学位授予程序
1．学员首先向当地电大提出学士学位申请，由中央电大汇总后报水利行业电大开放教育试点办公室；由试点办公室报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位办公室实施。
2．根据学位办的安排，成人本科毕业生授予学士学位工作，每年６月进行一次，具体时间由甲方通知。乙方应在前一年的９月份，将申请学位的汇总名单报水利电大试点办公室，并由河南省学位办向有关省学位办发委托函。甲乙双方负责共同协调毕业生学位外语考试的报名工作。
3．电大开放教育的学员，自学籍注册之日起可以参加各省（自治区）组织的成人学位外语考试，考试成绩有效期按各省学位办的规定执行。
4．申请学士学位的学员，首先要认真填写“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开放教育本科学士学位审批表”，并附外语水平考试合格证原件及复印件、毕业生成绩表、毕业生名单，由乙方组织汇总后报“水利行业电大开放教育试点工作办公室”。
5．电大试点办公室逐一审核申请学士学位者的名单及相关材料（学士学位申请表、外语水平考试合格证原件及复印件、同一底版兰底彩色一寸半近期照片两张等），签署审核意见后上报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位学位评定办公室审定。
6．经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签署意见后，报河南省学位办备案。由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对学士学位获得者颁发学士学位证书。
第五条  学位及证书
1．华北水利水电学院授予符合本协议规定条件的本科开放教育水利水电工程专业毕业生工学学士学位。

2．学生学位资格审核为一次性审核，未通过者不再补授学士学位。

3．学位证书是一次性证件，如有遗失只补发相应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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